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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　要：宗教事件是由宗教原因、为宗教目的、以宗教手段而发生的各种矛盾冲突。云南边疆民

族地区发生的宗教事件大致可归为政治型、社会型、渗透型、失误型和内部型五大类型。未来几年，
境外势力宗教渗透、邪教传播、宗教极端主义、南传佛教 “有寺无僧”以及基督教同民族传统文化的

冲突等问题将进一步凸显。对民族宗教问题要严格认识区分，针对不同地区、不同民族的宗教问题进

行因地制宜的灵活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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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教事件

　　我国是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民族

宗教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。在边

疆民族 地 区，宗 教 作 为 联 系 特 定 人 群 的 社 会 纽

带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，历史上经常出现因

宗教问题而引发的民族冲突事件。随着我国对外

开放的扩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，各种利益关

系重新调整，民族地区的宗教工作面临许多新情

况和新 问 题。云 南 地 处 祖 国 西 南 边 陲，在４０６１
公里的 边 境 线 上，由 西 北 向 东 南 有 独 龙 族、怒

族、傈僳族、彝 族、景 颇 族、阿 昌 族、布 朗 族、
德昂 族、佤 族、拉 祜 族、傣 族、哈 尼 族、布 依

族、苗族、瑶族、壮族１６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，
宗教信仰状况复杂多样，民族性、群众性、多元

性、交融性和国际性特征鲜明。认真研究云南边

疆民族地区宗教事件的类型和特点，系统总结相

关宗教事件处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，进而将其上

升到理论高度，用于指导新形势下的民族宗教工

作，有助于丰富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理论，维护边

疆地区宗教和谐、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。

一、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宗教事件的基本类型

宗教事件是指由宗教原因、为宗教目的、以

宗教手段发生的各类冲突事件。宗教是一种社会

文化现象，宗教事件的发生离不开特定社会文化

土壤，通常与某种社会问题相互交织。按其诱发

因素进行分类，可以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宗教事

件划归为政治型、渗透型、情感型、失误型和内

部型五种类型。在实际发生的宗教事件中，上述

五种类型多有重合。
政治型宗教事件主要是指敌对势力尤其是境

外敌对势力，利用宗教来蒙蔽不明真相的信教群

众，使其 参 与 各 类 破 坏 性 活 动。例 如，１９４９年

在澜沧县活动的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永文生以 “反
汉人”为口号，煽动糯福、东回等地的部分拉祜

族、佤族基督教徒参与武装暴乱，被击溃后带领

一批教职人员和信徒逃往缅甸。此外，影响较大

的还有１９５７年３月香格里拉县各大寺部分喇嘛

与地主联合发生的武装暴乱，以及同年８月香格

里拉县松赞林寺 （归化寺）少数僧侣的武装叛乱

活动等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特定历史

条件下，国 民 党 残 余 势 力 与 国 外 敌 对 势 力 相 勾

结，企图颠覆我国的新政权，其惯用手法即是派

遣传教士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，假借传教之名，
利用群众宗教信仰拉拢其出境，并暗中从事各类

分裂与破坏活动。此类宗教事件通常具有激进的

对抗性质，容易演化为民族政治问题，在边疆特

殊社会情境中不排除引发国际纠纷的可能性。
渗透型宗教事件主要由宗教渗透或非法宗教

传播酿成。境外敌对势力宗教渗透和非法宗教传

播是引发宗教矛盾冲突、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



稳定的主要诱因。基督教传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同

时，不法分子即不断利用宗教制造民族矛盾。例

如上世纪２０年代，美国浸信会永伟理父子在云

南普洱市澜沧县传教，其编写的拉祜语课本中开

篇即说 “上 帝，汉 人 来 了，我 害 怕！”①２０世 纪

７０年代以来，红 河 哈 尼 族 彝 族 自 治 州 和 壮 族 苗

族自治州境内发生的 “信王主”活动，实际上是

以 “复兴苗族”、“苗族独立”为口号的渗透分裂

活动。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以 来，被 神 化 为 “佛 祖”
的扎蝶采用喝 “仙水”、念咒语、点神灯等形式，
在云南 普 洱 市 澜 沧 县、孟 连 县 等 佤 族 群 众 中 活

动，造成了恶劣影响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，缅甸小

勐腊的佛爷私自进入勐海县打洛镇，攻击我国的

宗教政策，要求当地傣族群众无条件听从缅甸佛

爷的指挥，每１５天到境外接受传法一 次，声 称

只有如此才能得到佛祖保佑。近年来，随着我国

对外开 放 力 度 的 增 大，宗 教 渗 透 手 段 的 日 趋 多

样，有些宗教渗透活动还可能诱发新的民族、宗

教乃至政治问题。
情感型宗教事件主要指因不了解、不尊重民

族宗教文化、传统信仰或各类祭祀风俗而引发的

不满与对抗。例如，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 “杜文

秀起义”持续了１６年之久，席卷云南半壁河山，
而其最初导火线却是一句伤害回族宗教感情的歌

词。在１９７４年发生的 “沙甸事 件”中，受 极 左

思潮影响，回族清真寺被强行关闭，伊斯兰教典

被焚毁，回民的一切礼拜活动遭到禁止，发生了

号召回民养猪等一系列不尊重回民信仰的冲突活

动，在军队介入的刺激下，回民进行了大规模的

武装对抗。在一些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中，宗教

影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以致对待

某一民族宗教的态度，通常被认为是对待该民族

的态度，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会刺激信教

群众的宗教感情，甚至伤害整个民族的感情。
失误型宗教事件主要由错误的宗教政策所引

发。例如１９５２年７月１０日，芒市民族工作会议

作出 “政府人员不得传教，必须贯彻 ‘三自’革

新运动的决定”，时任保山专区陇川县副县长的

景颇族著名教会领袖司拉山得知消息后，当天即

携带全家老小３人和民兵６人外迁缅甸②。１９５８
年以来发生的 “教徒外流”事件，多是受 “向宗

教宣战”、“消灭宗教”等错误宣传口号的影响，
以致中缅边境怒江州、德宏州、临沧地区和思茅

地区先后外流的基督教徒达三十万人之众，并一

直持续 到 文 化 大 革 命 结 束。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５日，

红河州河口县瑶山公社部分瑶族群众不满政府强

行收缴其用以防身和狩猎的火药枪，数日内聚集

２１００多人 “上山”。由于基层干部对瑶族传统宗

教文化不甚了解，误将其定性为 “反革命武装暴

动事件”，而采取了军事包围和武装镇压的方式。
即使现在，边疆民族地区个别领导头脑中依旧残

存着 “左”的思想意识，简单粗暴地处理民族宗

教问题，为社会和谐埋下隐患。
内部型宗教冲突主要由宗教内部纠 纷 引 发。

较为典型的如１９８７年在怒江州福贡县城基督教

堂的选举中，个别老信徒对其落选强烈不满，认

为自己是在 “文革”期间坚持信仰的 “斯令匹”，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信教的人没有资格领导他们，
并以此为由开始分裂活动，数年时间即发展信徒

９７７户共计４９７７人③。近年来，在武定洒普山等

历史上受基督教影响较深的少数民族地区，由于

年轻信徒外出打工，受到家庭教会的影响，返乡

后同老一代信徒存在新旧教理教义分歧，从而导

致教会不睦甚至分裂的情况并不少见，对家庭和

睦、社区和谐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。
除上述五种类型之外，我们还可根据云南边

疆民族地区宗教事件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。如在

日常交往过程中，因不小心触碰特定民族的宗教

禁忌，使其民族情感受到伤害而引发的冲突属于

突变型宗教事件；因蓄意违反和挑衅宗教禁忌而

引发的冲突属于渐变型宗教事件；因宗教团体内

部的人事任免、教理阐释、崇拜仪式分歧等而引

发的冲 突 属 于 裂 变 型 宗 教 事 件；借 助 宗 教 有 计

划、有目的、有组织地动员群众进行的冲突活动

属于聚变型宗教事件。按宗教事件的载体进行划

分，宗教事件可以发生在同一宗教信徒内部，不

同宗教信徒之间或宗教信徒与非信徒之间，还有

可能发生在宗教信徒与政府之间。宗教因为吸纳

了大量信徒而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效应，因此以

宗教为导火线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，其破坏程度

不容忽视。值得警惕的是，目前在少数极端主义

宗教分子操纵下，边疆民族地区聚变型宗教事件

的参与人员逐渐超出宗教信仰者范围，一些不明

真相的普通群众也被裹挟进来，其暴力性和危害

性加大，甚至超出社会骚乱或泄愤的局面，向有

组织犯罪活动发展，对此要依法严厉惩处。整体

而言，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不仅存在非对抗型宗教

事件，也存在有可能发展为对抗型宗教事件的宗

教渗透等活动。对抗型宗教事件具有较大的危害

性。如宗教 极 端 主 义 分 子 操 纵 下 的 民 族 分 裂 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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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敌对势力控制下的宗教渗透活动均属敌我矛

盾，必须依法打击。而非对抗型的宗教事件多属

人民内 部 矛 盾，具 有 向 良 性 状 态 转 化 的 内 在 可

能，需要政府积极引导。

二、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宗教事件的发展趋势

云南加快实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战略

以来，外来文化同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

宗教文化的碰撞力度加大，有可能引发新的宗教

社会问题，甚至是宗教事件。一方面，少数民族

传统文化中存在的某些消极因素，同社会经济迅

速发展 的 要 求 不 相 适 应，从 而 容 易 引 发 矛 盾 冲

突。另一方面，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的自

我适应能力较弱，很容易被包括宗教在内的外来

文化影 响 侵 蚀。未 来 几 年 内，境 外 势 力 宗 教 渗

透、邪教传播、宗教极端主义、南传佛教 “有寺

无僧”以及基督教同民族传统文化信仰的冲突等

将进一步凸显，这些问题都将成为促成宗教事件

的隐患。
第一，境外势力的 宗 教 渗 透 问 题。近 年 来，

境外敌对势力或宗教势力的渗透活动呈现 “有组

织、有计划、大范围、大规模”的特点，对云南

宗教和谐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。例如缅甸北部

１０多所基 督 教 神 学 院 校，常 年 以 包 吃 住、免 学

费、发路费和零花钱等手段，引诱云南边境部分

少数民族信徒出境就读，仅德宏州就有１００余人

毕业回国，并仍有１００余人在外非法就读。境外

基督教通过资金支持、参与股份等形式扶持境内

教会的产业发展。韩国、泰国、美国背景的基督

教组织采取 “工厂＋教会”、“教会＋学校”的传

教模式在缅甸掸邦的第二、第四特区站稳脚跟，
并与中国东南沿海温州、上海等地的家庭教会密

切联系，通过交流互访、经济援助、扶持发展等

形式强化合作，加紧对我国边境沿线哈尼族、拉

祜族的信教群众进行传教④。韩国 “爱哈尼”组

织对澜沧县酒井乡的部分优秀哈尼族学生进行资

助，企图通过长期资助和意识形态感染，培植基

督教在哈尼族地区的传教人员和代理人。泰国清

迈基督教总会共１０２人次派教职人员入境到澜沧

班利基督教堂，资助建盖 “培训中心”大楼，并

扶持教会种植茶叶，以此扩大在拉祜族信徒中的

影响。越南在中越边境的沙巴、老街等地大兴土

木修建教堂和庙宇，吸引云南省河口县边民以及

省内外到河口旅游和经商的人前去参观。长此以

往，宗教渗透有可能在边疆部分少数民族中间引

发政治、文化认同危机，为社会稳定造成隐患。
第二，南传 佛 教 “有 寺 无 僧”和 “缅 僧 入

境”问题。目前西双版纳和德宏州等地南传佛教

寺院僧人数量严重不足，佛学素养偏低，很难满

足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需要。造成此种状况的原

因，首先 是 “文 革”期 间 僧 侣 晋 升 制 度 一 度 中

断，原有高僧有的还俗，有的去世。而现今的傣

族青少年比起当 “和尚”，更倾向于去当打工仔。
与我国接壤毗邻的缅甸却是另一番景象，南传佛

教僧侣数量多且素质较高，引发我国边境信教群

众自发前往境外聘请佛爷供养，“缅僧入境”现

象增多⑤。如与佤邦一江之隔的云南孟连县勐马

镇，境外僧侣非法入境现象非常突出，部分缅甸

老板还来到 孟 连 无 偿 修 缮 或 建 盖 佛 寺，全 镇２４
所佛寺里共有僧侣９９人 （含大佛爷２８人），其

中境外僧侣４４人 （含大佛爷１８人），个别境外

僧侣入境后不能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

规定，不能严格按照教规教义认真传教，出现非

法入境、擅自传教、吸毒等违法违纪行为，为我

国公安机关所查获；个别缅甸佛爷公开宣称边境

线上的某些傣族村 寨 “是 缅 甸 领 土”，鼓 动 群 众

到境外寻根。有调查发现，孟连县境外沿线有近

４０个缅寺、基督教会或所谓的 “学院”，大都是

针对我国边民设置的⑥。
第三，邪教传播问题。目前，在云南活动比

较 频 繁 的 邪 教 组 织 有 “东 方 闪 电”和 门 徒 会。
“东方闪电”又称 “实际神”、“全能神”，主要从

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 传 入 中 国 的 邪 教 组 织 “呼 喊 派”
分化演变而来，其教义以 “世界末日就要来临”、
“中国人最卑贱”、“信女神得拯救”等歪理邪说

为中心，并 一 度 散 布 谣 言，号 召 信 徒 与 “大 红

龙”决战，推翻党和政府，建立所谓的 “神国”。

２００９年１月云 南 省 江 川 县 公 安 局 破 获 的 东 方 闪

电邪教 案 中，邪 教 成 员 秘 密 聚 会，大 肆 散 布 谣

言、聚敛钱财，发展会员，社会 影 响 极 其 恶 劣。
“门徒 会”由 陕 西 耀 县 农 民 季 三 保 于１９８９年 创

立，内部设总 会、大 会、分 会、小 会、小 分 会、
教会、教会 点 等 七 级 机 构，同 时 歪 曲 《圣 经》，
炮制 “七步灵程”歪理，宣扬 “祷告治病”、“种

庄稼无用”、“学生信主不学也自通”等邪说，影

响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。据红河州金平县公

安局２００９年统计数据显示，“门徒会”已经波及

全县１３个乡镇８６个自然村，包括６个分会点，

２８个 教 会，２４１个 教 点，信 徒 包 括 汉 族、拉 祜

族、彝族、哈尼 族、瑶 族、苗 族、壮 族 等 民 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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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数达４３００多人。值得注意的 还 有，中 华 人 民

共和国成立初期被打击外逃缅甸的一贯道首刘炳

宏等人，在缅甸重新发展一贯道组织，现已在缅

甸建立了三百余个大小不等的 “宫”、“寺”、“五
戒学校”，拥有道徒数十万人，借佛教之名在德

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进行渗透。
第四，基督教过快发展的问题。改革开放至

今，以１９８４年为界，可将云南基 督 教 分 为 快 速

恢复阶段和平稳发展阶段。前一阶段平均每年增

加信徒３万人，后一阶段趋于平稳，并减至每年

约１．５万人。主要问题有发展快、活动乱、私设

聚会点多、自由传道人和异端邪说屡禁不止等，
个别地区信教人员和非信教人员之间矛盾激化。
据调查，红河州部分县市的哈尼族村寨围绕是否

参与 “祭竜”活动，基督教信徒与原始宗教信徒

出现冲突，在非基督徒的强烈要求下，地方基层

政府将基督教定性为非法宗教并采取较为严厉的

制裁措施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。相反，在个别基

督教发展迅速的少数民族地区，教会借助信教群

众的支持树立起权威，在滇西南某村，就有教会

掌 握 了 当 地 土 地 资 源 的 使 用 权 和 分 配 权 的 例

子⑦。另有个别不法分子借基督教名义宣扬异端

邪说，自称 “天国子民”，抵制党和政府的现行

政策，削弱了基层政府的影响。总之，基督教过

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威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宗教

文化的 生 态 平 衡，有 可 能 引 发 各 类 宗 教 矛 盾 冲

突，进而影响社会稳定。
第五，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抬头。宗教极端主

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主义，在多民族、多宗教共

存的边疆云南省，必须严加防范极少数借宗教信

仰之名、谋取非法政治利益的极端主义分子，他

们通过歪曲宗教基本精神，篡改某些教义教规，
借以蒙骗、诱惑、组织、动员同 一 宗 教 信 仰 者，
最终达到破坏民族团结、危害正常社会秩序、威

胁边疆稳定的企图。近年来，在云南伊斯兰教中

发现一些境外组织私自招收留学生，组织零散朝

拜人员在云南传播 “瓦哈比”⑧ 教派思想。此外，
在德宏州瑞丽地区，很多清真寺的领导权都由前

来做生意的印巴人掌握，内部活动较为隐秘，很

可能会出现新的宗教事件隐患。

三、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宗教事件处置的对策建议

民族宗教问题具有复杂性，随着时代发展而

不断变化形式。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

会发展具有不平衡性，同一民族、同一宗教往往

因分布地域、居住方式不同而发展各异。例如居

住在西双版纳州的傣族，其南传佛教信仰根深蒂

固，基督 教 等 外 来 宗 教 影 响 微 乎 其 微；相 比 之

下，居住在楚雄州元谋县的傣族则不信奉南传佛

教，近代以来当地不少群众接受了基督教信仰。
因此，对于民族宗教问题应按其性质、规模、影

响等进行严格区分，并结合社会环境因地制宜地

灵活处理。否则很可能旧的宗教问题没有解决，
又引发 新 的 宗 教 问 题。我 们 应 做 出 系 统 性 的 思

考，力求持续性的解决问题。
第一，认真总结以 往 经 验 教 训。２０世 纪５０

年代至７０年代，由于定性错误和处理方式不恰

当，使一些 原 本 正 常 的 宗 教 活 动 发 展 为 宗 教 事

件。惨痛的事实告诫我们，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

教信仰自由政策，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、党的宗

教政策与云南宗教问题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，不

断探索符合实际状况及未来发展要求的工作思路

和方法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，各地政府反思民

族宗教 工 作，宗 教 活 动 趋 于 稳 定。西 双 版 纳 州

“组织集中、分层管理”的 工 作 模 式 以 及 德 宏 州

“因势利导、内向发展”的 工 作 设 想 等 都 收 到 了

较好效果⑨。新时期应进一步加强民族宗教工作

队伍建设，建立更加完善的宗教管理机制和规章

制度，以便一旦发生宗教事件，就能根据事件的

成因、参与事件的群体规模、参与者的宗教信仰

情况和 社 会 状 况、事 件 持 续 时 间 等 迅 速 作 出 反

应，将之控制在不危害社会的水平之 上。同 时，
应做好相关工作人员及干部的宗教政策和业务培

训工作，建设一支政治强、业务精、善管理的宗

教人才队伍，认真选拔 “政治上靠得住，学识上

有造诣，品德上能服众”的爱国宗教人士担任宗

教团体领袖。针对边疆民族地区正规宗教教职人

员严重不足，现代化意识不强，以及境外宗教势

力积极拉拢信教群众出境学习的状况，不断加大

宗教院校建设力度，建立合理的宗教教育和培训

网络，并对学成归国人员开办有针对性的思想素

质、宗教政策、法律知识等专项培训，合格者归

入正规宗教管理体系。
第二，制定短期、中期及长期工作规划。一

是短期内的应急处理，应着重消除信教群众的对

立情绪，坚 决 禁 止 发 生 伤 害 群 众 宗 教 感 情 的 事

件，防止以往宗教事件反弹；严惩恶性宗教事件

的首恶者，依法打击邪教组织；批准建 立 公 开、
开放、规范的宗教活动场所以抵御外来宗教的渗

透。二是中期的宗教管理工作，应发挥宗教团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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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宗教界知名人士的积极作用，加强宗教管理部

门建设；在遵循宗教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，不

断完善宗教管理政策和法律法规，依法加强对宗

教事务的管理；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

工作，完善 并 健 全 宗 教 教 职 人 员 的 定 期 培 训 制

度，增强宗教团体的自养能力。三是做好长期宗

教管理工作的准备，积极引导信教群众投入社会

主义社会建设，解决困扰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

的贫困问题；培育信教群众自我甄别和抵制邪教

组织、宗教渗透活动的能力；健全科学合理的民

族宗教干部政绩考核体系，使民族宗教知识的普

及工作 制 度 化，并 使 相 关 知 识 符 合 时 代 发 展 要

求。
第三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宗教事件应急预案体

系。应急预案体系贯彻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、反

应及时、措施果断的原则，主要包括宗教事件应

急管理体制、应急运行机制、应急法制体系等内

容，全面提高政府应对宗教事件的能力，努力做

到防患于未然。一是按照条块结合、资源整合和

降低行政成本的要求，充分利用现有资源，避免

职能交叉、重复建设。二是立足国情，借鉴国外

的成功经验，建立宗教事件应急运行机制，并注

重其操作性和可行性，使之符合我国宗教事件的

实际。三是及时主动做好宗教事件的信息发布工

作，避免因群众猜疑误解而导致宗教冲突扩大升

级。四是将宗教群体性事件纳入法治视野，一方

面高度重视民众合理宗教诉求的畅通表达，另一

方面严厉打击任何利用宗教信仰进行违法犯罪的

活动。
第四，将宗教工作纳入党的 群 众 工 作 体 系。

一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，提高信教群众的生

活水平，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，建立

良好的干群关系，这是处理和防范宗教事件的基

础。二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及各种民族风

俗习惯，妥善处理宗教历史遗留问题，推动云南

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相处，充分发挥宗教

促进社会团结的积极功能。三是与时俱进加强宗

教管理，建 立 健 全 法 律 法 规，顺 应 社 会 发 展 潮

流，重视群众信仰需要，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权利

不受侵犯，避免由宗教引发的冲突。四是做好信

教群众的思想工作，正确引导信教群众的宗教活

动，积极加强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、文化教育和

科技普及活动，发挥爱国宗教团体、少数民族干

部的积极作用，尽力将宗教方面的矛盾化解在基

层。五是建立准确、畅通的信息舆情分 析 机 制，
加强与 民 族、宗 教 界 人 士 的 多 层 次、多 渠 道 联

系，重视与信众的沟通交流，及时发现并处理与

宗教有关的问题。
总之，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具有特殊的地理位

置和重要的国防意义，宗教事件处理的好坏直接

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。近年来，西方敌对势

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大做文章，为云南边疆民族

地区宗教事件的治理增添了复杂维度。我们应将

宗教事件还原为特定的社会问题予以解决，要避

免因定位定性错误而采取不恰当处置方式，从而

导致矛盾冲突演化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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